
第 13 任總統副總統與第 8 屆立法委員選舉，選舉期間本會監察小組除江志遠 

（兼召集人）、湯  華、陳宜冠、邱寶蘭、陳鎮武 5 位常任委員（任期 4 年）之

外，另增聘 20 位小組委員，聘任期間自 100 年 10 月 1 日起至 101 年 1 月 31

日止計 4 個月，並分配責任區域如下表，以執行選舉期間監察職務。 
 

※江召集人監察全縣 16 鄉鎮市，負責各區連繫工作並得指派委員支援各分區。 

執 行 區 域 鄉 鎮 市 別 責 任 委 員 駐 區 委 員 

臺東區 

臺東市 

卑南鄉 

綠島鄉 

蘭嶼鄉 

邱寶蘭 

徐金火 

陳次男 

薛東正 

楊貴全 

李莉莉 

關山區 

鹿野鄉 

延平鄉 

關山鎮 

池上鄉 

海端鄉 

湯  華 

陳玉在 

謝金墩 

林信光 

張志淳 

胡武仁 

邱志宏 

成功區 

東河鄉 

成功鎮 

長濱鄉 

陳宜冠 

李忠憲 

吳竹葉 

王兆宏 

蕭福松 

大武區 

太麻里鄉 

大武鄉 

金峰鄉 

達仁鄉 

陳鎮武 

劉德來 

陳喜水 

林善群 

李茂青 

陳慶榮 


